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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防范非法集资 ( 保险机构及其内部管理->保险公司的内部控制、合规管理、内部审计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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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内容：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保险业内涉嫌非法集资活动预警和查处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 
保监发［2007］127号 
2007年12月26日 
各保监局，机关各部门，各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处置非法集资的方针和政策，做好保险业内涉嫌非法集资活动的预警和查处工作，建立相关
工作机制，我会制定了《保险业内涉嫌非法集资活动预警和查处工作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自身实际，认真贯
彻落实。 
　　附：保险业内涉嫌非法集资活动预警和查处工作暂行办法 
　　第一条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处置非法集资的方针和政策，根据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的要求，切实 
做好保险业内涉嫌非法集资活动的预警和查处工作，建立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保险业内涉嫌非法集资活动是指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涉嫌从事非法集资活动，以及其他单位、
个人涉嫌以保险名义从事非法集资活动。 
　　第三条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保监会"）、保监局、保险机构和保险中介机构，应当结合保险行业的实际
情况，按照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疏堵并举、防治结合的原则，建立健全保险业内涉嫌非法集资活动预警和查处工作机制。 
　　第四条保监会负责指导保监局、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建立保险业内涉嫌非法集资活动预警和查处工作机制，负责监
督、检查保监局、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保险业内涉嫌非法集资活动预警和查处工作。 
　　第五条保监局应当根据本办法，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制定本辖区保险业内涉嫌非法集资活动预警和查处工作办法，负责
指导辖区内保险机构和保险中介机构建立保险业内涉嫌非法集资活动预警和查处工作机制，负责监督、检查辖区内保险机构
和保险中介机构保险业内涉嫌非法集资活动预警和查处工作。 
　　第六条保监会、保监局应当与相关部门建立协调机制，应当协助、配合地方政府做好保险业内非法集资的处置、取缔工
作，并向地方政府做好政策解释和业务指导工作。 
　　第七条保监会、保监局应当按照国家统一的宣传教育规划，结合保险业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宣传普及教育计划，并
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具体实施。 
　　第八条保险机构和保险中介机构应当依法经营，并应当加强对分支机构的业务管理和指导，不得利用开展保险业务从事
非法集资活动，不得为非法集资活动提供保险保障和其他便利。 
　　第九条保险机构和保险中介机构要建立保险业内涉嫌非法集资活动预警和查处工作机制，制订工作方案，密切关注行业
内外以保险名义从事非法集资活动的行为，防止非法集资的风险传递到保险行业中。 
　　第十条保监会、保监局、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要指定专门人员和相关机构，通过建立群众举报、媒体监督和检查监
管制度，加强日常监管，负责对本行业非法集资活动的监测预警，建立"反应灵敏、配合密切、应对有力"的防范预警工作体
系。 
　　第十一条保监会负责组织实施全国范围内保险业内涉嫌非法集资活动的监测预警工作，保监局负责组织实施辖区内保险
业内涉嫌非法集资活动的监测预警工作。 
　　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发现利用保险名义从事非法集资活动，或者为非法集资活动提供保险保障和其他便利的，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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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向保监会或者所在地的保监局书面报告。 
　　保监局应当及时将收集到的本行业内涉嫌非法集资活动的情况向保监会和所在地省级政府报告，并协助配合案发地省级
政府采取相应的前期调查取证工作。 
　　第十二条保监会接到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转送的省级政府提出的非法集资活动性质认定请求后,应当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
行业标准,进行前期审核,并按照部际联席会议要求的统一格式,向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反馈审核意见。 
　　第十三条保监局应当按月向保监会报送《行业涉嫌非法集资案件统计表》，按季度向保监会报送保险业内涉嫌非法集资
活动情况分析和处置工作情况，并在年终向保监会报送全年汇总情况。保监局应当分别在月后、季后、年后7个工作日内完
成上述报送。 
　　对于发生的保险业内涉嫌非法集资的重大或者典型案件，保监局应当在案发后24小时内报送保监会，特别重要的应当立
即报送。 
　　第十四条保监会在汇总保监局和会机关掌握的保险业内涉嫌非法集资活动情况后，应当分别在月后、季后、年后15个工
作日内向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进行报送。 
　　对于发生的保险业内涉嫌非法集资的重大或者典型案件，保监会应当在案发后48小时内报送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特别
重要的应当立即报送。 
　　第十五条对违反本规定的单位和个人，保监会、保监局将依法予以责任追究。 
　　附件：《行业涉嫌非法集资案件统计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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